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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年收入條例草案》草案委員會  
 

政府就 1999 年 6 月 8 日會議中  
委員所關注事項的回應  

 
延期繳付住宅物業買賣協議印花稅  
 
(a) 個人及有限公司拖欠補加印花稅及有關物業交易利得稅的金額及百分

比的比較列表如下 - 
 

 個人  有限公司  金額  

 金額  
(百萬

元 ) 

百分比 金額  
(百萬元 )

百分比  總數  
(百萬元 )

截至 1999 年 6 月 10
日止補加印花稅總欠

款  
 

11.1 37.4% 18.6 62.6% 29.7 

截至 1999 年 3 月 31
日止有關物業交易利

得稅總欠款（在 1998
年 3 月 31 日或之前到

期個案）  

108 19.9% 434 80.1% 542 

 
(b) 我們接受條例草案委員會的意見，即在《印花稅條例》中加入明確條文，

訂明稅務局在合理的情況下可接受須徵收印花稅的文書的副本以加蓋

印花。有關的建議委員會修正案及解釋文件載列在附件。  
 
 
(c) 我們接受條例草案委員會的意見，即在法例中加入條文，述明在拒絕接

受延遲繳交印花稅申請的通知書中須列明拒絕的理由。有關的建議委員

會修正案及解釋文件亦載列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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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附件  
《 1999 年收入條例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註解  

 
修訂建議  

 
目的  

在條例草案加入第

15A 條以在《印花稅

條例》加入新條款第

18B 條  

《印花稅條例》第 5(1)條規定凡可予徵收印花稅的文

書，均須向印花稅署署長（“署長〞）出示，以加蓋

印花。第 9 條規定任何此類文書，如未於加蓋印花期

限之內加蓋印花，將可引至罰款。縱使有此等條款，

稅務局實際上仍會在未有提交有關文書的情況下接

受印花稅繳款。部分委員在 1999 年 6 月 8 日的草案

委員會會議上認為有需要立例反映此做法。新條款的

目的是以法例確認在加蓋印花時，在合理情況下只須

出示一份文書的副本而非正本。  
  
 新條款第 18B(1)條  

此條款規定凡有證明令署長信納在有關個案的情況

下，要求出示該文書並不切實可行，則可以出示該文

書的副本代替。例如：當一份已由署長根據建議的第

29C(13)(a)條簽註的住宅物業買賣協議，已呈交土地

註冊處登記，而在登記過程中該物業被轉售，買方可

以在轉售後 7 天內出示該協議的副本，以便加蓋印

花，這將不會涉及罰款的問題。  
  
 建議的新條款將適用於其他不能在實際情況下出示

以加蓋印花的文書。它同時亦適用於一份依例必須出

示［例如第 5(1)條］及一份正在出示［例如第 5(7)
及 12 條］或呈交［見第 62 條］以加蓋印花的文書。

此外，出示文書副本以加蓋印花只會在合理的情況下

獲批准，而不是在一般情況下適用。因此，署長需要

審閱有關個案的情況，以信納要求出示該文書並不切

實可行。  
 



 第 2 頁 

 
修訂建議  

 
目的  

 新條款第 18B(2)條  
此條款規定凡根據第 18B(1)條出示一份文書副本以

加蓋印花，署長可以就該文書向提交文書的人發出證

明書，並在證明書上加蓋印花。署長將不時決定該證

明書的格式。  
  
 新條款第 18B(3)條  

此條款授權署長，可在有關證明書上記錄或表明任何

資料或事項，與在有關文書上作記錄或表明的做法相

同［例如記錄加蓋印花日期及已繳印花稅金額（第

5(1)條）］。  
  
 此外，根據此新條款，有關文書被視為已加蓋印花，

其方式和金額與在證明書上加蓋的印花相同。因此，

整個加蓋印花程序在該證明書被夾附於有關文書上

便告完成，其後有關文書無需再次呈交稅務局加蓋印

花。  
  
 新條款第 18B(4)條  

此條款規定新加入的第 18B 條中所述的副本是指認

證副本。在一般情況下，一份由處理該交易的律師、

按揭銀行，或該交易的其中一方所認證的副本將獲稅

務局接納。  
  
修訂條例草案第

16(d)條中建議的第

19(12A)(a)條  

建議的第 19(12A)(a)條規定借用人需向稅務局提供

證券借用及借出協議的簽立文本一份，作為將該協議

登記的一項條件。我們瞭解到證券借用及借出協議一

般簽立時只有兩份文本，一份由借出人持有，另一份

由借用持人持有。再者，此等協議通常涉及國際性的

證券借貸活動，並不局限於香港市場，而且有很多該

等協議在很久前已簽立。故此，稅務局在執行上會考

慮接納該等協議的認證本作為登記之用。有鑑於草案

委員會委員的關注，認為須以法例確立此接納副本的

做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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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建議  

 
目的  

 現建議修訂這條款，以清楚反映有關安排。建議中的

修訂將容許借用人提供證券借用及借出協議的簽立

文本，或該協議的認證本。在一般情況下，一份由借

用人或其代表律師所認證的副本是會獲稅務局接納

的。  
 

修訂條例草案第

18(d)條中建議的第

29C(13)(b)條  

因應委員的關注，我們建議將第 29C(13)(b)條修訂，

規定稅務局在發出對延遲繳交印花稅申請的拒絕通

知書時，要一併列出拒絕的理由。  

 
 
庫務局  
FIN CR 7/2201/98 
1999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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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 1999 年收入條例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新條文  加入  ─  

 

“ 15A. 加入條文  

 

加入  ─  

 

“18B. 文書副本的出示等  

 

(1) 在本條例中，凡提述任何正在或須

要向署長出示或呈交以加蓋印花的文書，須解

釋為包括對該文書的副本的提述，但條件是有

證明令署長信納在有關個案的情況下如此或規

定須如此出示或呈交（視屬何情況而定）該文

書並不切實可行。  

 

(2) 凡依據第 (1)款向署長出示任何可予

徵收印花稅的文書的副本以加蓋印花，而署長

根據本條例須要或獲授權在或促使在該文書上

加蓋印花，則署長可在或促使在（視屬何情況

而定）一份由他按他不時決定的格式而就該文

書發出的證明書上加蓋印花，猶如該證明書為

該文書一樣。  

 

(3) 凡署長依據第 (2)款在或促使在任何

就某份文書發出的證明書上加蓋印花，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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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本條例而言，該文書須當作已

加蓋印花，且其蓋印方式及所蓋

款額與在該證明書上加蓋印花

時 的 蓋 印 方 式 及 所 蓋 款 額 相

同；及  

 

(b) (i) 如 署 長 根 據 本 條 例 須 要 或

獲 授 權 在 該 文 書 上 記 錄 或

表明任何資料或事項，他可

在 該 證 明 書 上 記 錄 或 表 明

（視屬何情況而定）該等資

料或事項；及  

 

(i i) 如 已 依 據 第 (i) 節 在 該 證 明

書 上 記 錄 或 表 明 任 何 資 料

或事項，則就本條例而言，

該 等 資 料 或 事 項 須 當 作 已

記錄或表明（視屬何情況而

定）在該文書上。  

 

(4) 在本條中，凡就任何文書而提述任

何副本，須解釋為提述有證明令署長信納為該

文書真實副本的副本。 ”。＂。  

 

16(d) 在建議的第 19(12A)(a)條中，在“一份＂之後加入“或有證

明令署長信納為該證券借用及借出協議真實副本的副本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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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d) 在建議的第 29C(13)(b)條中，在“該決定＂之後加入“以及

作出該決定的理由＂。  
 


